嘉義市110學年度本土教育全市性比賽活動
~本語歌中劇競賽實施計畫~
1、 依據：
   1.嘉義市110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。
2.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157225號。
3.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03月06日臺教國署國字1070001409B號令
修正發布之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(市)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
教育要點》。
二、目的： 
   1.讓閩南語、客家語及族語歌謠能代代傳承與傳唱。 
   2.藉由比賽達到彼此觀摩、欣賞與學習的目的。 
   3.提升藝術與人文素養，培養欣賞歌曲與戲劇藝術的能力。 
三、主辦單位:嘉義市政府
四、承辦單位:嘉義市文雅國小
五、比賽日期:111年4月27日(星期三)下午1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(如比賽組數過多，調為當日上午9點至12點及下午1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比賽)。 
六、比賽地點:文雅國小禮堂
七、比賽對象:本市公私立國中、國小(附小)，每校各語別報名各以1組為限。
八、競賽方式： 
   1.請依照報名語別自選一首閩語、客語或族語歌謠為表演歌曲，以一次完賽。
   2.歌唱與故事(先說後唱、先唱後說或說唱穿插皆由參賽者自定)。
   3.比賽表演時間共4~5分鐘(含歌唱與故事演出，時間內容請自行調整)，比賽
     進行4分鐘時間提示(例如:閃爍燈亮或舉牌提示)，5分鐘時間到即停止(例如:
     閃爍燈不亮或舉牌提示)，表演時間不足或超過，每30秒扣1分。
   4.每組最多5人為限(可含1位成人)。故事內容、表演型態不拘。
   5.伴唱光碟請自備並於賽前一週送達主辦單位。未如期送達，非人為因素(如:現場無法撥放音樂)請自行負責。
   6.伴唱光碟為純伴奏，歌聲請一律消音。
   7.無伴唱光碟要現場伴奏之隊伍，現場伴奏視同光碟，伴奏人數不計亦不列計分項目。
   8.如需控制撥放時音量調整支隊伍，請指導老師在現場協助音控。
   9.為公平起見，麥克風由大會準備為準，請勿自行攜帶。
  10. 指導老師以兩名為限和參賽者以五名為限，依報名時為準，報名後請勿更。
  11.如未盡事宜，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。
九、評分比例:歌唱技巧30%，語言正確性30%，故事演說20%，整體造型20%。
十、獎勵辦法：競賽成績在 80 分以上之隊伍，三分之一列特優、三分之一列優等、三分之一列甲等
    為原則；惟評審評分平均超過 85 分以上則列優等，不受三分之一的限制；獲獎發給獎狀及獎品，教師發給獎狀。。 
十一、報名方法:填妥報名表(如附件一)，於111年4月1日前，逕送傳真至文雅國小教務處。 
十二、經費來源:由教育部補助經費項下支應，經費概算表附件二。           
十三、預期效益:
    1.閩南語、客家語及族語歌謠能代代相傳。
    2.各校學生能彼此觀摩、欣賞與學習，並提升藝術與人文素養，具備欣賞歌曲與戲劇藝術的能力。活動總經費為50,000元，由教育部全額補助。
十四、承辦本項活動人員，依據嘉義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予以續獎。
十五、本計畫嘉義市政府核定，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




附件一 
嘉義市111年度本土教育全市性比賽活動
~本語歌中劇競賽報名表~
□國中□國小
□閩南語□客家語□族語
	學校/年級
	
	表演歌曲
	

	班級
	成人:
	指導老師
(僅列1位)
	

	
	學生:
	
	

	聯絡方式
	電話
	手機

	備註
	
	E-mail:


[bookmark: _GoBack]文雅國小傳真: 05-2764543 教務處收

教學組長:          教務主任:          會計主任:           校長:




附件二

	
	
	
	▓申請表

	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
	

	
	
	
	□核定表

	申請單位:嘉義市政府                  計畫名稱：嘉義市110學年度本土教育全市性比賽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動-221世界母語日本語歌中劇競賽

	計畫期程：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(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1 年9 月30 日前)

	計畫經費總額：50,000元，補助金額：35,000元，自籌款：15,000元
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■無□有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經費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明
	金額（元）
	說明

	業務費
	評審出席費
	2,500
	5
	12,500
	
	
	

	
	場地布置費
	3,000
	1
	3,000
	
	
	

	
	印刷費
	150
	100
	15,000
	獎狀印製(含框)
	
	

	
	印刷費
	30
	100
	3,000
	秩序冊印製
	
	

	
	獎品
	250
	30
	7,500
	特優隊伍獎品
	
	

	
	音響租借
	8,000
	1
	8,000
	
	
	

	
	小計
	
	
	49,000
	
	
	

	雜支
	雜支
	1,000
	1
	1,000
	
	
	

	合  計
	
	
	50,000
	本計畫各項經費得視實際執行狀況互相勻支
	
	

	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長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補助方式： 
□全額補助
□部分補助　


	備註：
1、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，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，造成重複情形，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，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時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。
2、各經費項目，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，以人事費、業務費、雜支、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。
3、雜支最高以【(人事費＋業務費)*5%】編列。
	餘款繳回方式：
□依合約規範
▉依核撥結報要點規定繳回
□不繳回
□其他（請備註說明）




